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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能力、支付意愿和税收制度等，可以不作具体规定，

也可以借鉴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单位和个人筹资分担比

例，将政府和农民筹资比例大体拟订在1：1和2：1之间。

（四）不同筹资主体实行定比差额筹资的难度和

条件成熟度不一致，应区别对待、分步实施。政府补助

的联动指标——财政收入，完全具备了定比差额筹资

的条件。上年度财政收入数据准确、可靠，本年度初即

可获得。而农民个人缴费的联动指标——农民人均纯

收入，部分具备了定比差额筹资的条件。农民人均纯

收入测算复杂、准确性差，本年度初可获得县（市、区）

域内乃至乡镇范围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，但具体

到每一个行政村，特别是每一个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还

有较大难度。因此应按照先易后难、成熟先行，先大

后小、由粗到细，先地区后家庭、逐步化小定比筹资

单位的原则，有计划、分主体、分层次地实现由统一

定额筹资向定比差额筹资方式的转变。

（五）新农合筹资原则宜由“以收定支”适时转

向“以收定支兼顾以支定筹”。以收定支原则是基于

政府、农民实际负担能力有限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作出

的，容易导致基金与需求之间的脱节。一般认为，筹

资额的测算最好遵循以支定筹原则，根据医疗费用需

求测算年人均筹资额。有研究证明，补偿比应确定在

20%—80%的范围内。按照济南市2012年农民个人缴

费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%计算（财政补助数额不变），

人均筹资总额将达到475元，当年人均医疗费用总额

为633.80元，测算的实际补偿比将达到75%，接近理

想的80%保障水平。作为一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新

农合筹资应实行“以收定支兼顾以支定筹”原则，建立

起既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又与医疗费用动态

变化相适应的正常筹资机制。

（六）强制参加代替自愿参加原则是实现新农合

定比差额增长的必要条件。社会保险具有普遍性、强

制性、互济性、福利性、补偿性和储蓄性等属性，其中

强制性是其基本特征。作为社会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

新农合必然具有上述这样一些属性。因此，必须克服

“不患贫而患不均”的平均主义思想和统一定额增长的

惯性，通过强制参合，实现新农合筹资定比差额自然

增长。对于确实无能力参合的农民家庭，通过医疗救

助途径解决。

 (作者单位：山东省济南市卫生局 济南市财政局  

山东大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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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制度
的重大创新

□贾春岩 李清明 栗云静  

2009年9月以来，财政部会同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下发了《民

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

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》和《关于民口科

技重大专项项目(课题) 预算调整规定的补充通知》(上述3个文件

以下简称《通知2009-2012》)。文件是针对科研课题经费管理而制定

的，是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，对调动广大科研人员和

课题承担单位的积极性、规范经费管理、促进科研经费的有效使用

将发挥重大的作用。《通知2009-2012》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1.开设“绩效支出”，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。在《通

知2009-2012》印发前，参加课题研究的在职科研人员都不能从本

课题经费中领取任何报酬和费用，也沒有相应的支出科目，课题经

费中涉及人员经费的科目仅有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。这在一定程

度上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。《通知2009-2012》开设了“绩效支

出”，绩效总额按不超过课题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%核

定。并规定绩效津贴的发放应在对科研工作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

上，结合科研实绩，由所在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统筹安排。这是

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和突破，是对科研劳动价值的尊重。

2.大幅度提高科研成本补偿比例，充分调动课题承担单位的

积极性。《通知2009-2012》发布前，对课题承担单位科研成本的补

偿是通过提取管理费的形式实现的。按照规定，预算总额1000万

元的课题核定的管理费仅为38万元，如此规模的课题使用消耗的

水、电、房屋、仪器设备的折旧以及众多管理部门的费用远远超过

38万元，以这个小数目补偿实乃杯水车薪，其执行的结果是科研

实力越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，申请到的课题越多，科研成本亏损越

大。《通知2009-2012》变“管理费”为“间接费用”科目，虽然开支

内容相同，但核定比例却有了大幅度提升。其中民口科技重大专项

课题是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和基本建设费后金额的13%。仍以

预算为1000万元的课题为例，假设设备购置费和基本建设费为300

万元(一般均低于此数)，该课题核定的间接费用为91万元，是以

前政策计算结果的2.4倍。国家科技计划课题和公益性行业课题是

按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金额，釆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

核定。仍以预算为1000万元的课题为例，其设备购置费假定200万

元(一般低于此数)，其间接费应核定为139万元(扣除设备购置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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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为800万元，其中500万按20%核定，

余下的300万按13%核定)，是以前政策

计算结果的3.66倍。这一重大调整在制

度层面确立了间接成本的补偿机制，加

大了对课题承担单位的补偿力度，减轻

了间接成本的负担压力，受到了众多课

题单位的欢迎，也极大地调动了科研单

位申报、争取、承揽科研课题的积极性。

3.严格控制设备购置及其预算调

整，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资源共享。《通知

2009-2012》对设备购置和预算调整进

行严格控制。首先进入课题预算的设备

购置绝对不能是通用共用设备和常规办

公设备；其次对课题专用设备的审核也

异常严格，不仅审核本单位是否有该设

备且是否能使用，还要审核本系统内单

位或本地区友邻单位是否有该设备，凡

有的均不予安排预算。设备费预算的调

整，包括变更设备名称、数量，增加预

算额度，都必须由课题承担单位逐级申

报到财政部审批。课题结题后的审计、

验收阶段要按课题批复预算所列设备包

括自筹经费预算所列设备，同实际购置

设备逐一细致核对，凡与预算不符的均

不能列进课题经费支付，属于财政资金

购置的，纳入净结余上缴财政，属于自

筹资金的从自筹资金到位金额中剔除。

《通知2009-2012》的这些规定不仅节约

了大量科研经费，使现有设备充分发挥

了使用效能，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启了资

源共享的通道，从制度层面上扭转了设

备重复购置、使用率低下的状况。

4.放开材料费等5个科目的预算

调整，尊重科研自身规律。《通知2009-

2012》规定直接费用中的材料费、测试化

验加工费、燃料动力费、出版/文献/信

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、其他费用预

算如需调整，课题组和课题负责人根据

实施过程中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

清，由课题承担单位审批，科技部或相

关主管部门在中期财务检查或财务验收

时予以确认。此举改变了过去关于自行

调整“不超过本科目预算10%，且调整金

额不超过5万元” 的规定。这个重大调

整是对科研自身规律的尊重。因为在课

题研究中情况是不断变化的，原有的研

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变更是正常的，原预

算安排的材料品种、数量增减变化，测

试化验加工的品目、内容、承担单位、次

数、单价变更，燃料动力消耗，出版文

献及知识产权申报的变动，市场物价的

波动等因素，都会造成科目预算的增减。

预算调整权限的下放，调整程序的简化，

增加了课题单位和课题组的灵活性，扩

大了资金使用的自主权，提高了资金使

用效率，加快了课题研究的进程。

5.明确规定差旅费等5个科目不得

调增，严控预算支出方向。《通知2009-

2012》规定：项目直接费用中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劳务费、

专家咨询费预算不得调增，如需调减，

应用于项目其他方面支出。这一规定旨

在严控经费支出走向，确保课题资金用

到科研活动中。因为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的支出对课题单位

来说具有较大灵活性，且与科研课题的

相关性程度不易考究，而国际合作与交

流费是“三公经费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备

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。因此，《通

知2009-2012》的新政策，为把握科研经

费支出的正确方向、堵塞漏洞、维护财

务纪律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6.明确经费拨付时间，确保课题

进度。课题经费拨付时间晚过去是常见

问题，有的课题启动一两年后国家财政

资金才到位。课题单位为保证科研课题

能够按预定计划执行，不得不从自有资

金或其他课题资金中拆借垫支。《通知

2009-2012》规定，财政部及时审核并

通过部门预算下达课题经费预算。科技

部、相关主管部门应按照财政国库管理

有关规定及时支付资金，财政部正式批

复部门预算前可以从1月1日起按“二

上”预算数的1/4支付资金，4月底拨付

当年全部专项资金。这一规定既明确了

课题资金的拨付时间，又对各主管部门

提出了要求，使科研经费能及时拨到项

目承担单位开立的特设账户上，缩短了

拨付时间，减轻了课题单位垫付资金的

压力，为科研课题能够按计划平稳健康

地进行提供了保障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医学科学院 

北京协和医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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